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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见（教

职成[2006]3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篇 地方法规3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为

社会各类人员提供就业、再就业服务的作用，现就中等职业

学校面向未升学普通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出

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

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每年有数百

万普通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入高等学校，由于他们只掌握了文

化基础知识，不具备用人单位所要求的职业技能，不能适应

就业和创业的需要，不少人加入到四处流动的求职大军，以

致带来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动员和组织

各类职业院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

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他们学到一门或几门实用的生产

、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技能，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职业技

能，实现就业和创业，而且对促进城乡的发展与稳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作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把

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作为贯彻《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摆

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切实抓紧抓好。 



二、以就业为导向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等职业学校面向

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坚持以就业为导

向，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学生本人的就业需要出发，有针对

性地开设专业和培训项目。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对于参加中等职业学校学

历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学习时间必须在一年或一年以上，其

中顶岗实习时间不得少于半年，学习期满或者修满学分，考

核合格者，学校发给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对于参加短期

职业技能培训的高中毕业生，学习期限可以根据特定专业内

容和学生具体情况宜长则长，宜短则短，培训课程结束并通

过考核者，学校发给职业技能培训证书，并帮助他们取得相

应的职业资格证书。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

培训，要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切实提高他们的综合职业素质。教学内容以专业知识和实践

技能训练为主，不再开设文化基础课程。在教学管理上，以

单独编班组织教学为主，也可将他们安排在相应的班级随班

就读。要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实行“订

单培养"，积极推行学分制，便于学生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

学业。要积极探索学生通过半工半读实现免费接受职业教育

与培训的机制和经验。做好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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